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48908144][bookmark: _Toc48908719]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是基金会依法受赠，按捐赠人意愿为开展某一公益项目而设立的专项基金。
[bookmark: _Toc48908720][bookmark: _Toc48908145]第二章  专项基金的来源
第三条  专项基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的捐赠设立。
[bookmark: _Toc48908146][bookmark: _Toc48908721]第三章  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四条  设立专项基金的初始基金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第五条  设立专项基金由发起人提交申请、公益项目实施方案，报计划项目部，经审核、考察后，提交秘书处审批，后经理事会批准设立。
申请内容包括：初始基金数额及用途、初始基金的来源、专项基金名称和内容、公益性、社会效益评价、组织架构、基金监管与清算、管委会管理制度、风险提示等。（公益项目的设立、实施管理、监督指导及结项评估工作按《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第六条  专项基金获得批准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基金会据此做出设立专项基金的决定，并在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告。
第七条  专项基金的名称可以根据捐款人的慈善意愿、专项基金设立的目的，由发起人提出。原则上不设立名称或内容重复的专项基金。
[bookmark: _Toc48908147][bookmark: _Toc48908722]第四章  管理机构
第八条  专项基金设立后，成立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常设机构，无权对外以专项基金和基金会名义签订合同及其他任何相关文件，不得举债和担保。
第九条  管委会的具体人数和组成结构由基金会与捐赠人协商产生，可设置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职位，报秘书处批准。管委会可内设专项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专项基金日常管理工作。为方便专项基金开展工作，管委会可内设组织架构，经计划项目部审核，报秘书处审批。
第十条  管委会应安排出纳人员，在基金财务部指导与监督下，负责办理公益项目资金和物资的拨调、报销、结算等工作。
第十一条  捐赠人派出从事专项基金相关工作的人员均为基金会的志愿者，接受基金会主管部门的管理并按相关规定办理注册备案手续。
[bookmark: _Toc48908148][bookmark: _Toc48908723]第五章  管委会职责
第十二条  根据专项基金设立的目的和周期拟定规划目标，制订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年终总结。
第十三条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工作计划实施公益项目。
第十四条  定期向计划项目部报告项目计划实施情况，及时完成结项报告。
[bookmark: _Toc48908724][bookmark: _Toc48908149]第六章  专项基金的使用
第十五条  基金会在基本账户下，设立专项基金专项科目，按照协议约定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专项基金的使用遵守国家及本会的有关规定和制度。
第十六条  专项基金总额的10%用于基金会日常行政办公支出，10%用于充实资本金。
第十七条  专项基金使用须在基金会及专项基金的业务范围及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范围内。专项基金支出需按照计划项目部对于项目执行的要求进行。
第十八条  项目资金预算表一般不得调整。项目实施中如遇重大调整事项时（达到原预算金额10%以上），应报计划项目部按工作程序审批。
第十九条  专项基金财务在办理项目费用报销时，原始单据必须为税务局核发的统一发票、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特殊行业专用收款收据等合法凭据。如有与货币资金收付相关的合同、协议等证明资料，应附在会计凭证之后。
[bookmark: _Toc48908150][bookmark: _Toc48908725]第七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  基金会的计划项目部和计划财务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权对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基金用于协议约定的公益项目，有权责令专项基金进行整改。
第二十一条  专项基金的财务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捐赠人有权力对基金支出情况进行查询，基金财务人员须给予如实答复。 
第二十二条  公益项目执行人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及协议约定实施公益项目，维护基金会的公益形象。
第二十三条  捐赠人因违反协议约定或其他行为而导致基金会遭受经济或名誉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
[bookmark: _Toc48908726][bookmark: _Toc48908151]第八章  专项基金的终止
第二十四条  完成协议约定内容，专项基金终止。基金会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捐赠人办理撤销手续。
第二十五条  有如下情形的，专项基金应当终止:
1、 出现违背基金会章程或章程规定的终止情形的；
2、 连续两年未从事慈善活动的；
3、 经管委会确认解除专项基金的；
4、 违反基金会相关法规且不服从管理的；
5、 违反协议约定，在社会上给基金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坏基金会名誉的。
第二十六条  专项基金终止后，由计划财务部冻结基金的剩余资金和物资。基金会会同审计机构成立专门的清算小组对该专项基金进行清算。清算结果通报捐赠人，剩余资金和物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同时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
第二十七条  遇特殊情况专项基金及项下公益项目需要中止时，由专项基金管委会管理办公室向计划项目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基金会秘书处批准。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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